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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关于中央国家机关2007年中、初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管财[2007]117号）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中央管理的在京企业（集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会计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规定》（财会〔2006〕19号

）和《中央国家机关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管理实施办法》（国

管财〔2007〕68号）的有关规定，按照财政部关于2007年会计

人员继续教育的总体要求，现将中央国家机关2007年会计人

员继续教育培训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凡持有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颁发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除

按规定应参加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者（高级会计人员继续

教育培训具体事项另行通知），均须按其所在单位性质、行

业特点和本人需求分别参加行政事业类、企业类的中、初级

会计人员培训。 二、培训时间和内容 （一）培训时间 2007

年6月至10月。 （二）培训内容 根据财政部的有关要求，并

考虑到中央国家机关会计人员的不同需要，2007年继续教育

培训行政事业类和企业类设置如下内容： 1.行政事业类 （1）

政府收支分类改革 （2）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3）根据学

员需求和办学特点确定的其它培训内容 2.企业类 （1）企业会

计准则讲解 （2）企业内部控制与财务风险防范 （3）企业所

得税与税制改革 （4）根据学员需求和办学特点确定的其它

培训内容 三、培训单位 为了规范培训市场，确保培训质量，



经对申报备案登记的培训单位资质和条件进行审核，决

定2007年继续由北京交通大学培训中心等27个单位（见附件

）作为中央国家机关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承办单位。各培训单

位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做好培训管理等工作，确保培

训质量。 请各部门、各单位及时将通知内容传达到所属各单

位，并有计划地组织本部门、本单位及所属单位的会计人员

参加中央国家机关2007年继续教育培训，保证学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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